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
1、目的

为了加强公司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的管理，防止危废物污染环境，保障人身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国家、省、市环保监督部门对危险废物管理的有关法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本制度。

2、范围

适用于公司范围内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储存、转移和处置等活动。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废矿物油、废油桶、废油漆桶、废油漆渣、废乳化液、废活性炭等。
3、职责

3.1 安全环保部负责对公司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负责危险废物管理制度的修订、制度执行的检查考核和档案资料管理。

3.2 产废单位指：公司各车间、部门产生上述危险废物的单位。负责本单位产生的危险废物收集、分类、标识、储存、转移。

3.3 物资部负责危险废物处置，合同的签订、管理。
4、工作流程

4.1各产废单位应按要求设立危险废物收集点，应分类摆放、不得混放，本单位产生的危险废物应及时送到该收集点，不得擅自销毁、处理、泼洒、丢弃。

4.2 公司在厂区东北角设立危险废物储存点，集中保管公司危险废物。

4.3各产废单位负责收集危险废物到本单位设立的收集点，应盛装入不易渗漏的指定密闭、完好容器中。待收集满后，方可由各单位指派专人到公司危险废物储存点办理转移手续，由物资部负责危险废物处置。
4.4各产废单位在收集及转移危险废物过程中，要应贴上标签进行分类标识。
4.5 危险废物储存点不得放置其他物品，各类危险废物应堆放整齐，分类标识且符合防火要求。危险废物储存点应配备危险废物计量工具、消防器材；并应保持场地的干净、整洁。

4.6 当危险废物储存点危险废物积累达到处置量时，由物资部负责联系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来公司进行危险废物转移处置，并签订处置协议。处置协议须经公司环保部门、核价部门、法务部门会签，并报公司领导批准后执行。

5、附则

5.1 物资部及各产废单位必须严格执行本办法，并建立相应的责任制，责任到人，职责清晰，对违反上述规定的每发现一次考核扣1分。

5.2 本办法由安全环保部负责解释。

    5.3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1

